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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雷柏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回购报告书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
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重要内容提示：
1．拟回购股份基本情况：
（1）拟回购股份的种类：深圳雷柏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雷柏科技”、

“公司”）发行的人民币普通股（A 股）；
（2）用途：减少注册资本；
（3）价格区间：不超过人民币 22.5元/股(含)，未超过公司董事会审议通过回

购股份决议前30个交易日公司股票交易均价的150%；
（4）拟回购股份的资金总额：不低于人民币 600万元(含)且不超过人民币

800万元(含)，具体回购资金总额以实际使用的资金总额为准；
（5）拟回购股份的数量及占公司总股本的比例：按回购资金总额上限800万

元(含) 和回购价格上限22.5元/股测算，预计本次回购约355,555股，约占公司总
股本的 0.13%；按回购资金总额下限 600万元(含)和回购价格上限 22.5元/股测
算，预计本次回购约 266,667股，约占公司总股本的 0.10%。具体回购股份的数
量以回购期满时实际回购的股份数量为准；

（6）资金来源：自有资金；
（7）实施期限：12个月内；
2．本次回购方案业经公司于2026年4月24日召开的第六届董事会第五次

会议、2026年5月19日召开的2025年年度股东会审议通过；
3．公司已于 2026年 5月 21日披露《关于回购股份减少注册资本暨通知债

权人的公告》（公告编号：2026-019）；公司已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
深圳分公司开立回购专用证券账户。

4．风险提示：
（1）若公司在实施回购股份期间，股票价格持续超出回购方案披露的价格上

限，存在回购方案无法实施或者只能部分实施的风险；
（2）本次回购存在因发生对公司股票交易价格产生重大影响的重大事项或

公司生产经营、财务状况、外部客观情况发生重大变化，公司董事会决定终止本
次回购方案、公司不符合法律法规规定的回购股份条件等而无法实施的风险；

（3）如遇监管部门颁布新的回购相关规范性文件，导致本次回购实施过程中
需要根据监管新规调整回购相应条款的风险。

本回购报告书不代表公司最终回购股份的实际执行情况及相关承诺，公司
将在回购期限内根据市场情况择机做出回购决策并予以实施，同时将根据回购
股份事项的进展情况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以下简称“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
法》、《上市公司股份回购规则》（以下简称“回购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
司自律监管指引第9号一一回购股份》（以下简称“回购指引”），公司编制了《回
购报告书》，具体内容如下：

一、回购方案的主要内容
（一）回购股份目的
基于对公司未来发展前景的信心和对公司价值的认可，为更好的回报股东，

增强投资者信心，促进公司长远稳定发展，公司综合考虑经营状况、财务状况、发
展前景等因素，拟使用公司自有资金通过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公司股份注销
用以减少注册资本。

（二）回购股份符合相关条件
公司本次回购符合《回购指引》第十条之相关规定：
1．公司股票上市已满六个月。
2．公司最近一年无重大违法行为。
3．回购股份后，公司具备债务履行能力和持续经营能力。
4．回购股份后，公司的股权分布符合上市条件。
5．中国证监会和深圳证券交易所规定的其他条件。
（三）回购股份的方式及价格区间
1．拟回购股份的方式：采用集中竞价交易的方式回购股份；
2．价格区间：本次回购价格不超过人民币 22.5元/股(含)，未超过公司董事

会审议通过回购股份决议前 30个交易日公司股票交易均价的 150%；具体回购
股份价格由公司管理层在回购实施期间，结合公司二级市场股票价格、财务状况
等情况确定。

若公司在回购期内发生实施资本公积转增股本、派发股票或现金红利、股票
拆细、缩股、配股及其他等除权除息事项，自股价除权除息之日起，按照中国证监
会及深圳证券交易所的相关规定相应调整回购股份价格上限，并履行信息披露
义务。

（四）回购股份的种类、用途、数量、占公司总股本的比例及拟用于回购的资
金总额

1．拟回购股份的种类：公司发行的人民币普通股（A 股）；
2．用途：减少注册资本；
3．拟回购股份的资金总额：不低于人民币600万元(含)且不超过人民币800

万元(含)，具体回购资金总额以实际使用的资金总额为准；
4．拟回购股份的数量及占公司总股本的比例：按回购资金总额上限800万

元(含) 和回购价格上限22.5元/股测算，预计本次回购约355,555股，约占公司总

股本的 0.13%；按回购资金总额下限 600万元(含)和回购价格上限 22.5元/股测
算，预计本次回购约 266,667股，约占公司总股本的 0.10%。具体回购股份的数
量以回购期满时实际回购的股份数量为准。

（五）回购股份的资金来源
本次公司回购股份的资金来源为公司自有资金。
（六）回购股份的实施期限及相关要求
1．本次回购股份实施期限为自股东会审议通过之日起12个月内。如触及

以下条件，则回购期限提前届满：
（1）如回购期限内回购资金达到最低限额，则本次回购方案可自公司管理层

决定终止本次回购方案之日起提前届满；或如回购资金总额达到最高限额，则回
购期限自该日起自动提前届满；

（2）如公司董事会决定终止本回购方案，则回购期限自董事会决议终止本回
购方案之日起提前届满。

2．公司不得在下列期间回购公司股票：
（1）自可能对本公司股票交易价格产生重大影响的重大事项发生之日或者

在决策过程中，至依法披露之日内；
（2）中国证监会、深圳证券交易所规定的其他情形。
3．公司以集合竞价交易方式回购股份应当符合下列要求：
（1）委托价格不得为公司股票当日交易涨跌幅限制的价格；
（2）不得在深圳证券交易所开盘集合竞价、收盘集合竞价及股票价格无涨跌

幅限制的交易日内进行股份回购的委托；
（3）中国证监会和深圳证券交易所规定的其他要求。
（七）预计回购注销后公司股本结构变动情况
按回购资金总额上限800万元(含) 和回购价格上限22.5元/股测算，预计本

次回购约355,555股，约占公司总股本的0.13%，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公司股本总
数为 280,688,000股；假设按照前述数据测算的回购股份全部完成注销后，预计
公司股本结构变化情况如下：

股份性质

有限售条件流通股

无限售条件流通股

总股本

本次回购注销前

股份数量
（股）

15,000

280,673,000

280,688,000

占总股本
比例（%）

0.01%

99.99%

100%

本次回购注销后

股份数量
（股）

15,000

280,317,445

280,332,445

占总股本
比例（%）

0.01%

99.99%

100%

按回购资金总额下限600万元(含)和回购价格上限22.5元/股测算，预计本次
回购约266,667股，约占公司总股本的0.10%，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公司股本总数
为 280,688,000股；假设按照前述数据测算的回购股份全部完成注销后，预计公
司股本结构变化情况如下：

股份性质

有限售条件流通股

无限售条件流通股

总股本

本次回购注销前

股份数量
（股）

15,000

280,673,000

280,688,000

占总股本
比例（%）

0.01%

99.99%

100%

本次回购注销后

股份数量
（股）

15,000

280,406,333

280,421,333

占总股本
比例（%）

0.01%

99.99%

100%

注：上述变动情况为初步测算结果，暂未考虑其他因素影响。具体回购股份
的数量以回购完成时实际回购的股份数量为准。

（八）管理层关于本次回购股份对公司经营、财务、研发、债务履行能力、未来
发展影响和维持上市地位等情况的分析，全体董事关于本次回购股份不会损害
上市公司的债务履行能力和持续经营能力的承诺

经容诚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审计出具的《审计报告》确认，截至
2025年 12月 31日，公司总资产为人民币 132,652.17万元，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
的净资产为人民币115,823.03万元，货币资金为人民币24,273.99万元，资产负债
率为12.69%。若按回购金额总额上限800万元测算，本次回购金额约占公司总
资产的0.60%、约占公司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净资产的0.69%、约占公司货币资
金总额的3.30%，占比均不大。

管理层认为：本次回购不会对公司的经营、财务、研发、债务履行能力及未来
发展产生重大不利影响。回购股份计划的实施不会导致公司控制权发生变化，
不会改变公司的上市公司地位，不会导致股权分布情况不符合上市条件。

公司全体董事承诺：全体董事在本次回购股份事项中将诚实守信、勤勉尽
责，维护公司利益和股东的合法权益，本次回购不会损害公司的债务履行能力和
持续经营能力。

（九）上市公司董事、高级管理人员，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及其一致行动人
在股东会作出回购股份决议前六个月内买卖本公司股份的情况，是否存在单独
或者与他人联合进行内幕交易及操纵市场行为的说明

本公司董事、高级管理人员、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在股东会做出回购股份
决议前六个月内不存在买卖公司股份的情形；也不存在单独或者与他人联合进
行内幕交易及操纵市场的行为。

（十）回购股份后依法注销或转让的相关安排，以及防范侵害债权人利益的
相关安排

本次回购股份将全部用于注销以减少注册资本。公司本次回购不会对公司
的经营、财务和未来发展产生重大影响，不会损害上市公司的债务履约能力和持
续经营能力。公司已按照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在股东会作出回购股份注销的决
议后，就减少公司注册资本事宜履行通知债权人等法律程序及信息披露义务，充
分保障债权人的合法权益。

二、股东会对本次股份回购及注销办理相关事宜的授权
股东会授权董事会办理与本次回购股份相关事宜，董事会转授权公司管理

层具体实施，按照维护公司及股东利益的原则办理与本次回购股份相关的事项，

授权内容包括但不限于：
1．制定本次回购股份的具体方案，在回购实施期限内择机回购公司股份，

包括但不限于实施的时间、价格、数量等；
2．依据有关规定调整具体实施方案，办理与股份回购有关的其他事宜。如

遇监管部门对于回购股份的相关条件发生变化或市场条件发生变化，除涉及有
关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规定须由董事会重新审议的事项外，授权管理层对本
次回购股份的具体方案等相关事项进行相应调整；

3．如回购期限内回购资金达到最低限额，则管理层可决定终止本次回购方
案；

4．办理相关报批事宜，包括但不限于授权、签署、执行、修改、完成与本次回
购股份相关的所有必要的文件、合同、协议等；

5．设立回购专用证券账户及办理其他相关业务；
6．根据回购方案具体的实施情况，确定回购方案最终的实施期限；
7．根据相关法律规定实施已回购股份的注销，并办理相关事项；
8．办理其他以上虽未列明但为本次股份回购所必须的事项。
上述授权事项，除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回购方案以及《公司章程》有明确

规定需由董事会决议通过的事项外，其他事项可由董事长、管理层或董事长授权
的适当人士、公司管理层代表董事会直接行使。

上述授权自公司股东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至授权事项办理完毕之日止。
三、回购方案的审议程序
公司于2026年4月24日召开的第六届董事会第五次会议审议通过《关于回

购公司股份方案的议案》，详见 2026年 4月 28日刊登在《证券时报》《中国证券
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日报》和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上的《关于
回购公司股份方案的公告》（公告编号：2026-012）、《第六届董事会第五次会议决
议公告》（公告编号：2026-005）。

于2026年5月19日召开的2025年年度股东会审议通过了《关于回购公司股
份方案的议案》，此议案为特别决议事项，已获得出席本次股东会的股东所持表
决权的三分之二以上通过，详见 2026年 5月 20日刊登在《证券时报》《中国证券
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日报》和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上的《2025
年年度股东会决议公告》（公告编号：2026-018）。

四、回购方案的风险提示
1．若公司在实施回购股份期间，股票价格持续超出回购方案披露的价格上

限，存在回购方案无法实施或者只能部分实施的风险；
2．本次回购存在因发生对公司股票交易价格产生重大影响的重大事项或

公司生产经营、财务状况、外部客观情况发生重大变化，公司董事会决定终止本
次回购方案、公司不符合法律法规规定的回购股份条件等而无法实施的风险；

3．如遇监管部门颁布新的回购相关规范性文件，导致本次回购实施过程中
需要根据监管新规调整回购相应条款的风险。

本回购报告书不代表公司最终回购股份的实际执行情况及相关承诺，公司
将在回购期限内根据市场情况择机做出回购决策并予以实施，同时将根据回购
股份事项的进展情况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五、其他事项说明
（一）回购专用账户的开立情况
公司已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开立了回购专用证券

账户，该账户仅用于回购公司股份。
（二）披露前十名股东情况
根据《回购规则》及《回购指引》等相关规定，公司已于2026年4月30日披露

《关于回购股份事项前十名股东及前十名无限售条件股东持股情况的公告》（公
告编号：2026-015）、于 2026年 5月 15日披露《关于回购股份事项股东会股权登
记日前十名股东及前十名无限售条件股东持股情况的公告》（公告编号：2026-
017），详见2026年4月30日及2026年5月15日刊登在《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

《上海证券报》《证券日报》和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上的相关公
告。

（三）通知债权人情况
根据《公司法》等相关规定，公司已就本次回购股份用于注销并减少公司注

册资本事项依法履行了通知债权人的程序，具体内容详见2026年5月21日刊登
在《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日报》和巨潮资讯网（http://www.
cninfo.com.cn）上的《关于回购股份减少注册资本暨通知债权人的公告》（公告编
号：2026-019）。

（四）回购股份期间的信息披露安排
公司将根据相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规定，在实施回购期间及时履行

信息披露义务并将在定期报告中披露回购进展情况：
1. 在首次回购股份事实发生的次一交易日予以披露；
2. 回购股份占公司总股本的比例每增加百分之一的，将在事实发生之日起

三个交易日内予以披露；
3. 每个月的前三个交易日内披露截至上月末的回购进展情况；
4. 在回购股份方案规定的回购实施期限过半时，仍未实施回购的，将公告

未能实施回购的原因和后续回购安排；
5. 回购期限届满或者回购股份已实施完毕的，将在两个交易日内披露回购

结果暨股份变动公告。
特此公告。

深圳雷柏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6年5月21日

证券代码：002577 证券简称：雷柏科技 公告编号：2026-019

深圳雷柏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回购股份减少注册资本

暨通知债权人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

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1. 深圳雷柏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拟使用自有资金通过集

中竞价交易回购公司股份，用于注销以减少注册资本。拟回购股份的资金总额

不低于人民币600 万元(含)且不超过人民币800万元(含)，具体回购资金总额以

实际使用的资金总额为准；回购价格不超过人民币 22.5 元/股(含)；按回购资金

总额上限800万元(含) 和回购价格上限22.5元/股测算，预计本次回购约355,555
股，约占公司总股本的0.13%；按回购资金总额下限600万元(含)和回购价格上限

22.5元/股测算，预计本次回购约 266,667股，约占公司总股本的 0.10%。具体回

购股份的数量以回购期满时实际回购的股份数量为准。

2. 截至 2025年 12月 31日（最近一期经审计），公司总资产为人民币 132,
652.17万元，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为人民币115,823.03万元，货币资金

为人民币24,273.99万元，资产负债率为12.69%。若按回购金额总额上限800万

元测算，本次回购金额占公司总资产的0.60%、占公司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净资

产的0.69%、占公司货币资金总额的3.30%，占比均不大。本次回购不会对公司

的债务履行能力及未来发展产生重大不利影响。

一、通知债权人的原因

公司于2026年4月24日召开第六届董事会第五次会议，于2026年5月19日

召开 2025年年度股东会，审议通过了《关于回购公司股份方案的议案》，具体内

容详见2026年4月28日、2026年5月20日刊登在《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上

海证券报》《证券日报》和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上的相关公告。

根据公司本次回购方案，公司拟使用自有资金通过集中竞价交易回购公司

股份，用于注销以减少注册资本。拟回购股份的资金总额不低于人民币 600万

元(含)且不超过人民币800万元(含)，具体回购资金总额以实际使用的资金总额

为准；回购价格不超过人民币 22.5 元/股(含)；按回购资金总额上限 800万元

(含) 和回购价格上限22.5元/股测算，预计本次回购约355,555股，约占公司总股

本的 0.13%；按回购资金总额下限 600万元(含)和回购价格上限 22.5元/股测算，

预计本次回购约 266,667股，约占公司总股本的 0.10%，具体回购股份注销的数

量以回购期满时实际回购的股份数量为准。

二、需债权人知晓的相关信息

公司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等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特此通知债权

人：公司债权人自本通知公告披露之日起四十五日内，均有权凭有效债权文件及

相关凭证要求公司清偿债务或者提供相应担保。债权人如未在规定期限内向公

司申报债权，不会因此影响其债权的有效性，相关债务（义务）将由公司根据原债

权文件的约定继续履行。

债权人如要求公司清偿债务或提供相应担保，应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

法》等法律法规的有关规定向公司提出书面要求，并随附相关证明文件，具体如

下：

（一）债权申报所需材料

公司债权人可持证明债权债务关系存在的合同、协议及其他有效凭证的原

件及与原件核对无误的复印件到公司申报债权。

债权人为法人的，需同时提供法人营业执照副本原件及营业执照复印件（盖

公章）、法定代表人身份证明文件（盖公章）；委托他人申报的，除上述文件外，还

需提供授权委托书（法定代表人签字并盖公章）和代理人有效身份证件原件及复

印件。

债权人为自然人的，需同时提供有效身份证件原件及复印件；委托他人申报

的，除上述文件外，还需提供授权委托书（委托人签字）和代理人有效身份证件原

件及复印件。

（二）债权申报具体方式

债权人可采用现场或邮寄的方式申报。具体如下：

1.申报时间：自本通知公告之日起 45日内（工作日 9:00-12:00；13:30-17:
30）。

2.申报地点及申报材料送达地点：广东省深圳市南山区科苑南路3099号中

国储能大厦56层深圳雷柏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办公室。

3.联系方式：

联系人：张媛媛、林秀雯

联系电话：0755-28588566
联系邮箱：board@rapoo.com
4.其他：以邮寄方式申报的，申报日以寄出日/邮戳日为准，请注明“申报债

权”字样。

特此公告。

深圳雷柏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6年5月21日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
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1、本次股东会无被否决的议案；
2、本次股东会未涉及变更以往股东会已通过的决议。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会议召开情况
1、召开时间：
现场会议召开时间：2026年5月20日下午14:15
网络投票时间为：2026年5月20日，其中，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

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6年5月20日上午9:15一9:25、9:30一11:30和下午
13:00一 15:00；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
为2026年5月20日9:15至15:00的任意时间。

2、现场会议召开地点：北京市朝阳区工人体育馆东路乙2号博纳大厦16层
3、会议召开方式：本次会议采取现场表决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4、会议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5、会议主持人：公司董事长于冬先生
6、股权登记日：2026年5月15日
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和表决程序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

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二）会议出席情况
1、通过现场表决和网络投票的股东及股东授权委托代表人数 591人，代表

股份320,651,270股，占上市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3.3488%。其中：通过现
场表决的股东及股东授权委托代表3人，代表股份318,296,735股，占上市公司有
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3.1774%。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588人，代表股份2,354,535
股，占上市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715%。

通过现场表决和网络投票的中小股东及股东授权委托代表人数 590人，代
表股份38,422,387股，占上市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7978%。其中：通过现
场表决的中小股东及股东授权委托代表2人，代表股份36,067,852股，占上市公
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6264%。通过网络投票的中小股东588人，代表股份2,
354,535股，占上市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715%。

2、公司董事、高级管理人员以及公司聘请的见证律师出席或列席本次会议。
二、议案的审议表决情况
本次会议采取现场表决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审议通过了如下议案：

1、审议通过《关于公司2025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同意 320,391,969股，占出席本次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

股份总数的99.9191%；反对191,601股，占出席本次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
股份总数的0.0598%；弃权67,7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7,700股），占出席
本次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股份总数的0.0211%。

表决结果：该项议案获得通过。
2、审议通过《关于公司2025年利润分配预案》
总表决情况：同意 320,392,269股，占出席本次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

股份总数的99.9192%；反对204,601股，占出席本次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
股份总数的0.0638%；弃权54,4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300股），占出席本
次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股份总数的0.0170%。

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同意38,163,386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
决权股份总数的99.3259%；反对204,601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
决权股份总数的0.5325%；弃权54,4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300股），占出
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416%。

表决结果：该项议案获得通过。
3、审议通过《关于公司未弥补亏损达到实收股本总额三分之一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同意 320,168,469股，占出席本次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

股份总数的99.8494%；反对397,301股，占出席本次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
股份总数的0.1239%；弃权85,5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8,500股），占出席
本次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股份总数的0.0267%。

表决结果：该项议案获得通过。
4、审议通过《关于公司及子公司担保额度预计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同意 320,184,169股，占出席本次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

股份总数的99.8543%；反对405,201股，占出席本次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
股份总数的0.1264%；弃权61,9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7,700股），占出席
本次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股份总数的0.0193%。

表决结果：该项议案获得通过。
5、审议通过《关于制定〈董事、高级管理人员薪酬管理制度〉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同意 320,197,169股，占出席本次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

股份总数的99.8584%；反对388,901股，占出席本次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
股份总数的0.1213%；弃权65,2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3,000股），占出席
本次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股份总数的0.0203%。

表决结果：该项议案获得通过。

6、审议通过《关于公司董事2026年度薪酬方案的议案》
持有公司282,228,883股股份的公司董事于冬先生对本议案回避表决。
总表决情况：同意37,974,486股，占出席本次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股

份总数的98.8343%；反对383,001股，占出席本次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股
份总数的0.9968%；弃权64,9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7,700股），占出席本
次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股份总数的0.1689%。

表决结果：该项议案获得通过。
7、审议通过《关于公司拟购买董责险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同意 320,394,469股，占出席本次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

股份总数的99.9199%；反对195,301股，占出席本次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
股份总数的0.0609%；弃权61,5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7,700股），占出席
本次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股份总数的0.0192%。

表决结果：该项议案获得通过。
8、审议通过《关于公司董事会换届选举暨提名第四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候

选人的议案》
本议案采用累积投票制，选举于冬先生、齐志先生、江华先生为公司第四届

董事会非独立董事。具体如下：
8.01选举于冬先生为公司第四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表决结果：总表决情况：同意318,489,715票，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

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3259%。其中，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同意36,260,832票，占
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4.3742%。

本子议案获得通过，于冬先生当选为公司第四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8.02选举齐志先生为公司第四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表决结果：总表决情况：同意318,475,991票，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

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3216%。其中，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同意36,247,108票，占
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4.3385%。

本子议案获得通过，齐志先生当选为公司第四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8.03选举江华先生为公司第四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表决结果：总表决情况：同意318,474,778票，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

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3212%。其中，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同意36,245,895票，占
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4.3354%。

本子议案获得通过，江华先生当选为公司第四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9、审议通过《关于公司董事会换届选举暨提名第四届董事会独立董事候选

人的议案》

本议案采用累积投票制，选举王进先生、冯仑先生、葛明先生为公司第四届

董事会独立董事。具体如下：

9.01选举王进先生为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表决结果：总表决情况：同意318,488,295票，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

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3254%。其中，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同意36,259,412票，占

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4.3705%。

本子议案获得通过，王进先生当选为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9.02选举冯仑先生为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表决结果：总表决情况：同意318,472,587票，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

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3205%。其中，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同意36,243,704票，占

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4.3297%。

本子议案获得通过，冯仑先生当选为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9.03选举葛明先生为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表决结果：总表决情况：同意318,476,446票，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

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3217%。其中，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同意36,247,563票，占

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4.3397%。

本子议案获得通过，葛明先生当选为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综上，于冬先生、齐志先生、江华先生和王进先生、冯仑先生、葛明先生共同

组成公司第四届董事会，任期为三年，自本次股东会决议通过之日起算。

三、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1、律师事务所名称：北京市通商律师事务所

2、律师姓名：杨敏、薄思远

3、结论性意见：本次股东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公司法》《证券法》《上市

公司股东会规则》等相关法律、法规以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出席会议人员和召

集人的资格合法有效，本次股东会的表决程序及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四、备查文件

1、2025年度股东会决议；

2、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博纳影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二六年五月二十日

证券代码：001330 证券简称：博纳影业 公告编号：2026-027号

博纳影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2025年度股东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
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1、本次股东会不存在否决议案的情形。
2、本次股东会不涉及变更以往股东会已通过的决议。
一、会议召开情况
1、现场会议时间：2026年5月20日（星期三）下午15:00
2、网络投票时间：2026年 5月 20日。其中，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

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6年 5月 20日 9:15-9:25,9:30-11:30，13:00-15:
00；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6年5月20日9:15至15:
00。

3、现场会议召开地点：深圳市南山区高新南一道飞亚达科技大厦20楼2号
会议室

4、召开方式：现场表决与网络投票相结合
5、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6、主持人：董事长周进群先生
7、会议的召开符合《公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及本《公司章

程》等有关规定。
二、会议出席情况
1、股东出席情况
出席本次会议的股东及股东授权委托代表共 230人，代表股份 197,354,474

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48.6377%。其中：通过现场投票的股东11人，代
表股份167,397,629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41.2549%；通过网络投票的
股东219人，代表股份29,956,845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7.3828%。

A股股东出席情况：通过现场及网络投票的A股股东及股东授权委托代表
共224人，代表股份196,956,047股，占公司A股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53.9335%。

B股股东出席情况：通过现场及网络投票的B股股东及股东授权委托代表
共6人，代表股份398,427股，占公司B股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9818%。

中小股东出席情况：通过现场及网络投票的中小股东及股东授权委托代表
共229人，代表股份34,377,147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8.4722%。

2、公司部分董事、总会计师兼董事会秘书出席了本次会议，北京市竞天公诚
（深圳）律师事务所律师对本次会议进行了见证。

三、议案审议和表决情况
本次股东会采用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进行表决，表决结果如

下：
非累积投票议案

序号

1.00

2.00

3.00

4.00

5.00

审议议案

《2025 年度报
告及摘要》

《2025 年度董
事 会 工 作 报
告》

《关于 2025 年
度 利 润 分 配
的议案》

《关于 2026 年
度 日 常 关 联
交 易 预 计 的
议 案》（关 联
股 东 回 避 表
决）

《关于 2026 年
度 银 行 总 授
信 借 款 额 度
预计的议案》

股份类别

总计

A股

B股

中小股东

总计

A股

B股

中小股东

总计

A股

B股

中小股东

总计

A股

B股

中小股东

总计

A股

B股

中小股东

同意

股数

197,310,774

196,917,447

393,327

34,333,447

197,305,374

196,912,047

393,327

34,328,047

197,301,974

196,908,647

393,327

34,324,647

34,328,047

33,934,720

393,327

34,328,047

197,305,074

196,911,747

393,327

34,327,747

占出席会议
有表决权股
份数的比例

99.9779%

99.9804%

98.7200%

99.8729%

99.9751%

99.9777%

98.7200%

99.8572%

99.9734%

99.9759%

98.7200%

99.8473%

99.8572%

99.8705%

98.7200%

99.8572%

99.9750%

99.9775%

98.7200%

99.8563%

反对

股数

15,500

10,400

5,100

15,500

15,500

10,400

5,100

15,500

21,700

16,600

5,100

21,700

15,500

10,400

5,100

15,500

15,500

10,400

5,100

15,500

占 出 席 会
议 有 表 决
权 股 份 数

的比例

0.0079%

0.0053%

1.2800%

0.0451%

0.0079%

0.0053%

1.2800%

0.0451%

0.0110%

0.0084%

1.2800%

0.0631%

0.0451%

0.0306%

1.2800%

0.0451%

0.0079%

0.0053%

1.2800%

0.0451%

弃权

股数

28,200

28,200

0

28,200

33,600

33,600

0

33,600

30,800

30,800

0

30,800

33,600

33,600

0

33,600

33,900

33,900

0

33,900

占出席会议
有表决权股
份数的比例

0.0143%

0.0143%

0.0000%

0.0820%

0.0170%

0.0171%

0.0000%

0.0977%

0.0156%

0.0156%

0.0000%

0.0896%

0.0977%

0.0989%

0.0000%

0.0977%

0.0172%

0.0172%

0.0000%

0.0986%

议 案
是 否
通过

是

是

是

是

是

6.00

7.00

8.00

9.00

10.00

11.00

《关于 2026 年
度 对 子 公 司
提 供 担 保 及
接 受 反 担 保
额 度 预 计 的
议案》

《关于 2025 年
度 董 事 薪 酬
的 议 案》（关
联 股 东 回 避
表决）

《关于拟变更
董事的议案》

《 关 于 制 定
〈董 事 、高 级
管 理 人 员 薪
酬管理制度〉
的议案》

《关于拟收购
陕 西 长 空 齿
轮 有 限 责 任
公 司 100% 股
权 暨 关 联 交
易 的 议 案 》
（关联股东回
避表决）

《 关 于 增 加
2026 年 度 日
常 关 联 交 易
预计的议案》
（关联股东回
避表决）

总计

A股

B股

中小股东

总计

A股

B股

中小股东

总计

A股

B股

中小股东

总计

A股

B股

中小股东

总计

A股

B股

中小股东

总计

A股

B股

中小股东

197,292,874

196,899,547

393,327

34,315,547

197,100,814

196,908,247

192,567

34,123,487

197,303,174

196,909,847

393,327

34,325,847

197,303,174

196,909,847

393,327

34,325,847

34,331,447

33,938,120

393,327

34,331,447

34,325,747

33,932,420

393,327

34,325,747

99.9688%

99.9713%

98.7200%

99.8208%

99.8715%

99.9757%

48.3318%

99.2621%

99.9740%

99.9765%

98.7200%

99.8508%

99.9740%

99.9765%

98.7200%

99.8508%

99.8671%

99.8805%

98.7200%

99.8671%

99.8505%

99.8637%

98.7200%

99.8505%

15,500

10,400

5,100

15,500

15,500

10,400

5,100

15,500

15,500

10,400

5,100

15,500

15,500

10,400

5,100

15,500

15,500

10,400

5,100

15,500

15,500

10,400

5,100

15,500

0.0079%

0.0053%

1.2800%

0.0451%

0.0079%

0.0053%

1.2800%

0.0451%

0.0079%

0.0053%

1.2800%

0.0451%

0.0079%

0.0053%

1.2800%

0.0451%

0.0451%

0.0306%

1.2800%

0.0451%

0.0451%

0.0306%

1.2800%

0.0451%

46,100

46,100

0

46,100

238,160

37,400

200,760

238,160

35,800

35,800

0

35,800

35,800

35,800

0

35,800

30,200

30,200

0

30,200

35,900

35,900

0

35,900

0.0234%

0.0234%

0.0000%

0.1341%

0.1207%

0.0190%

50.3882%

0.6928%

0.0181%

0.0182%

0.0000%

0.1041%

0.0181%

0.0182%

0.0000%

0.1041%

0.0878%

0.0889%

0.0000%

0.0878%

0.1044%

0.1057%

0.0000%

0.1044%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12.00

13.00

《 关 于 增 加
2026 年 度 银
行 总 授 信 借
款 额 度 预 计
范围的议案》

《 关 于 续 聘
2026 年 度 审
计 机 构 的 议
案》

总计

A股

B股

中小股东

总计

A股

B股

中小股东

197,303,074

196,909,747

393,327

34,325,747

197,303,574

196,910,247

393,327

34,326,247

99.9740%

99.9765%

98.7200%

99.8505%

99.9742%

99.9767%

98.7200%

99.8519%

15,500

10,400

5,100

15,500

15,300

10,200

5,100

15,300

0.0079%

0.0053%

1.2800%

0.0451%

0.0078%

0.0052%

1.2800%

0.0445%

35,900

35,900

0

35,900

35,600

35,600

0

35,600

0.0182%

0.0182%

0.0000%

0.1044%

0.0180%

0.0181%

0.0000%

0.1036%

是

是

本次会议议案均为普通决议议案，已获得出席股东会的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二分之一以上表决通过。

对于本次会议的关联交易议案，关联股东均已回避表决。
本次会议议案10表决通过是议案11、议案12、议案13表决结果生效的前提

条件，相关议案均已获得表决通过。
对于本次会议所有议案，公司均对中小投资者的表决结果进行了单独计票。
四、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1、律师事务所名称：北京市竞天公诚（深圳）律师事务所
2、律师姓名：苏敦渊律师、乔石律师
结论性意见：公司本次股东会的召集、召开程序、召集人和出席会议人员的

资格及表决程序符合《公司法》《股东会规则》等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五、备查文件
1、公司2025年度股东会决议；
2、北京市竞天公诚（深圳）律师事务所出具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飞亚达精密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二六年五月二十一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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飞亚达精密科技股份有限公司2025年度股东会决议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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